


臺中榮民總醫院暨所屬分院醫師陞遷序列表          附表一 

中華民國 100年 6 月 2 日中榮人字第 1000009024號函修正 

中華民國 103年 1月 29日中榮人字第 1030002153號函修正 

中華民國 105年 8月 12日中榮人字第 1059917477號函修正 

中華民國 108年 6月 6日中榮人字第 1089916065號函修正 

中華民國 113年 10月 16日中榮人字第 1139923347號函修正 

序 列  級 別  職務名稱 

八 師（一）級 兼總院院長 
  

   

七 師（一）級 兼總院副院長 
  

   

六 師（一）級 兼分院院長、兼總院主任 
  

   

五 師（一）級 兼分院副院長、兼總院副主任 
  

   

四 
師（二）級 

以上 
兼分院一級單位部（科、中心）主任、 

兼總院科主任   

   

三 
師（二）級 

以上 

兼分院二級單位科主任； 

醫師、中醫師、牙醫師   

   

二 師（三）級 醫師、中醫師、牙醫師 
  

   

一 聘 用 住院醫師 
  

附註： 

一、第三序列及第四序列，同一序列間，依醫事人員級別高低，陞任較高級

別、派兼主管職務，應經甄審程序辦理。 

二、分院住院醫師、醫師陞任總院各級別職務，應合於總院各級別遴用資格

相關規定及輔導會訂頒「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所屬醫療機構兼任

首長、副首長及醫事單位主管、副主管遴用資格表」。 



臺中榮民總醫院暨所屬分院護理人員陞遷序列表       附表二 

中華民國 100年 6 月 2 日中榮人字第 1000009024號函修正 

中華民國 103年 1月 29日中榮人字第 1030002153號函修正 

中華民國 105年 8月 12日中榮人字第 1059917477號函修正 

中華民國 113年 10月 16日中榮人字第 1139923347號函修正 

序 列 
 

級 別 
 

職務名稱 

七 師（一）級 兼總院副院長 
  

   

六 師（一）級 兼總院主任、兼分院副院長 
  

   

五 師（一）級 兼總院副主任 
  

   

四 
師（二）級 

以上 
兼分院部主任、兼總院護理督導長、 

兼總院科主任   

   

三 師（二）級 兼分院部副主任、兼總院護理長 
  

   

二 
師（三）級 

以上 
兼分院護理長、兼總院副護理長 

；護理師、助產師   

   

一 士（生）級 護 士 
  

附註： 

一、 第二序列及第四序列，同一序列間，依醫事人員級別高低，陞任較高級

別、派兼主管職務，應經甄審程序辦理。 

二、分院護理人員陞任總院相關級別職務，應合於總院各級別醫事人員遴用

資格相關規定及輔導會訂頒「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所屬醫療機構

兼任首長、副首長及醫事單位主管、副主管遴用資格表」。 



臺中榮民總醫院暨所屬分院其他醫事人員陞遷序列表     附表三 

中華民國 100年 6 月 2 日中榮人字第 1000009024號函修正 

中華民國 103年 1月 29日中榮人字第 1030002153號函修正 

中華民國 105年 8月 12日中榮人字第 1059917477號函修正 

中華民國 113年 10月 16日中榮人字第 1139923347號函修正 

序 列 

 

級 別 

 

職 務 名 稱 

六 師（一）級 兼總院副院長   

   

五 師（一）級 兼分院副院長、兼總院主任、室主任 
  

   

四 
師（二）級 

以上 

兼分院一級單位部（科、中心）主任、兼

總院科主任、兼總院組長   

   

三 
師（二）級 

以上 醫事檢驗師、醫事放射師、物理治療師、 

職能治療師、語言治療師、臨床心理師、

呼吸治療師、藥師、營養師、聽力師、牙

體技術師 

  
  

二 師（三）級 

   

一 士（生）級 
藥劑生、醫事檢驗生、醫事放射士、 

牙體技術生、物理治療生 
  

附註： 

一、原職晉升級別應經甄審程序辦理。 

二、分院其他醫事人員陞任總院相關級別職務，應合於總院各級別醫事人員

遴用資格相關規定及輔導會訂頒「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所屬醫療

機構兼任首長、副首長及醫事單位主管、副主管遴用資格表」。 



臺中榮民總醫院暨所屬分院技術人員陞遷序列表       附表四 

中華民國 100年 6 月 2 日中榮人字第 1000009024號函修正 

中華民國 103年 1月 29日中榮人字第 1030002153號函修正 

中華民國 105年 8月 12日中榮人字第 1059917477號函修正 

中華民國 113年 10月 16日中榮人字第 1139923347號函修正 

序 列 
 

職 務 列 等 
 

職 務 名 稱 

七 

簡任第十職等 室主任 

 薦任第八至 

簡任第十職等 

 
研究員 

   

六 

薦任第九職等 組長、分院主任 

薦任第八至九職等 技正兼組長 
  

薦任第七至九職等 技師兼組長、高級分析師兼組長 

   

五 
薦任第八至九職等 技正 

 薦任第七至九職等  技師、高級分析師、副研究員 

   

四 
委任第五職等或薦

任第六至七職等 

助理研究員、技士、副技師、分析師、 

設計師、職業安全管理師   

   

三 
委任第四至五職等或

薦任第六職等 
技術員、技佐、助理設計師 

  

   

二 委任第四至五職等 技術員、技佐、助理設計師 
  

   

一 委任第三至五職等 
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員、技術助理員、 

病房助理員、管理員   

附註： 

一、本表依據公務人員陞遷法第 6條及其施行細則第 4條、第 8條規定訂定。 

二、第七序列「研究員」調任「室主任」職務，應經甄審程序辦理。 



臺中榮民總醫院暨所屬分院行政人員陞遷序列表        附表五 
中華民國 100年 6 月 2 日中榮人字第 1000009024號函修正 

中華民國 103年 1月 29日中榮人字第 1030002153號函修正 

中華民國 105年 8月 12日中榮人字第 1059917477號函修正 

中華民國 108年 6月 6日中榮人字第 1089916065號函修正 

中華民國 113年 10月 16日中榮人字第 1139923347號函修正 

序 列 
 

職 務 列 等 
 

職 務 名 稱 

九 
簡任第十至 

第十一職等 
主任秘書 

  
   

八 簡任第十職等 室主任 
  

   

七 

薦任第九職等或簡

任第十職等 
副主任 

 簡任第十職等 

 

秘書 

   

六 薦任第九職等 組長、分院主任 
  

   

五 
薦任第八至九職等 秘書 

 薦任第七至九職等  秘書、專員 
   

四 
薦任第八職等 專員 

 薦任第六至 
第八職等 

 

輔導員 

   

三 委任第五職等或薦
任第六至第七職等 

組（科）員、社會工作師 
  

   

二 委任第三至 
第五職等 

辦事員 
  

   

一 委任第一至第三職等 書記 
  

附註： 

一、 本表依據公務人員陞遷法第 6條及其施行細則第 4條、第 8條規定訂定。 

二、 第七序列「秘書」調任「副主任」職務，應經甄審程序辦理。 

三、 人事、政風、主計系統人員，得視同本機關人員，如遷調或降調本機關同

一序列職務列等一般性職務，尚得免經甄審（選）程序辦理；惟均須徵得

各該系統任免權責機關之同意。 



1 
 

「臺中榮民總醫院暨所屬分院醫師陞遷序列表」修正對照表        附表一 

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
修正說明 

序列 級別 職務名稱 序列 級別 職務名稱 

八 師（一）級 兼總院院長 七 師（一）級 兼總院院長 未修正。 

七 師（一）級 兼總院副院長 六 師（一）級 兼總院副院長 未修正。 

六 師（一）級 
兼分院院長 

兼總院主任 
五 師（一）級 

兼分院院長 

兼總院主任 
未修正。 

五 師（一）級 
兼分院副院長、 

兼總院副主任 
四 師（一）級 

兼分院副院長、 

兼總院副主任 
未修正。 

四 
師（二）級

以上 

兼分院一級單位部

（科、中心）主任、

兼總院科主任 

三 
師（二）級 

以上 

兼分院部（科、中

心）主任、兼總院

科主任、醫師、中

醫師、牙醫師 

為區別分院「一級單
位」陞遷序列層級，爰
新增納入職務名稱。 

三 
師（二）級

以上 

兼分院二級單位科

主任；醫師、中醫

師、牙醫師 

   

1. 為區別分院「二級單
位」陞遷序列層級，
新增第三序列，將
分院「二級單位」納
入職務名稱，其餘
「序列」依序遞移。 

2. 免兼主管（副主管）
職務後，仍回歸師級
職缺，爰級別酌作修
正，師（二）級新增
「以上」文字。 

二 師（三）級 
醫師、中醫師、牙

醫師、 
二 師（三）級 

醫師、中醫師、牙

醫師、 
未修正。 

一 聘用 住院醫師 一 聘用 住院醫師 未修正。 

附註： 
一、第三序列及第四序列，同一序列

間，依醫事人員級別高低，陞任
較高級別、派兼主管職務，應經
甄審程序辦理。 

二、分院其他醫事人員陞任總院相關
級別職務應合於總院各級別醫
事人員遴用資格相關規定及輔
導會訂頒「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
委員會所屬醫療機構兼任首
長、副首長及醫事單位主管、副

主管遴用資格表」。 

附註： 
一、原職晉升級別應經甄審程序辦

理。 
二、分院其他醫事人員陞任總院相關

級別職務應合於總院各級別醫
事人員遴用資格相關規定及輔
導會訂頒「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
委員會所屬醫療機構兼任首
長、副首長及醫事單位主管、副
主管遴用資格表」。 

茲以同一陞遷職務

性質及職責程度有

別，修正第一點，以

資明確。 



2 
 

「臺中榮民總醫院暨所屬分院護理人員陞遷序列表」修正對照表   附表二 

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
修正說明 

序列 級別 職務名稱 序列 級別 職務名稱 

七 師（一）級 兼總院副院長 八 師（一）級 兼總院副院長 未修正。 

六 師（一）級 
兼總院主任、 

兼分院副院長 
七 師（一）級 

兼總院主任、 

兼分院副院長 
未修正。 

五 師（一）級 兼總院副主任 六 師（一）級 兼總院副主任 未修正。 

四 
師（二）級

以上 

兼分院部主任、 

兼總院護理督導

長、兼總院科主任 

五 師（二）級 
兼分院部主任、 

兼總院護理督導長 

配合本院「處務規程」
部分條文及「編制表」
修編，新增綜合「醫
事單位」二級主管職
務職缺，得由護理人
員相互轉調派任，爰
同一序列新增「兼總
院科主任」職務名稱。 

三 師（二）級 
兼分院部副主任、 

兼總院護理長 
四 師（二）級 

兼分院部副主任、 

兼總院護理長 
未修正。 

二 
師（三）級 

以上 

兼分院護理長、 

兼總院副護理長 

；護理師、助產師 

三 師（三）級 
兼分院護理長、 

兼總院副護理長 

免兼主管（副主管）
職務後，仍回歸師級
職缺，爰級別酌作修
正，師（三）級新增
「以上」文字；並整
併第二、三序列，其
餘「序列」依序調整。 

   二 師（三）級 護理師、助產師 
配合第三序列修正，
刪除本序列。 

一 士（生）級 護 士 一 士（生）級 護 士 未修正。 

附註： 

一、 第二序列及第四序列，同一序列
間，依醫事人員級別高低，陞任
較高級別、派兼主管職務，應經
甄審程序辦理。 

二、 分院護理人員陞任總院相關級別
職務，應合於總院各級別醫事人
員遴用資格相關規定及輔導會訂
頒「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
所屬醫療機構兼任首長、副首長
及醫事單位主管、副主管遴用資
格表」。 

附註： 

一、 原職晉升級別應經甄審程序辦

理。 

二、 分院護理人員陞任總院相關級別

職務，應合於總院各級別醫事人

員遴用資格相關規定及輔導會訂

頒「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

所屬醫療機構兼任首長、副首長

及醫事單位主管、副主管遴用資

格表」。 

茲以同一陞遷職務性

質及職責程度有別，

修正第一點，以資明

確。 



3 
 

「臺中榮民總醫院暨所屬分院其他醫事人員陞遷序列表」修正對照表 附表三 

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
修正說明 

序列 級別 職務名稱 序列 級別 職務名稱 

六 師（一）級 兼總院副院長 六 師（一）級 兼總院副院長 未修正。 

五 師（一）級 
兼分院副院長、 

兼總院主任、室主任 
五 師（一）級 

兼分院副院長、 

兼總院主任、室主任 
未修正。 

四 
師（二）級 

以上 

兼分院一級單位部

（科、中心）主任、

兼總院科主任、 

兼總院組長 

四 
師（二）級 

以上 

兼分院科主任、 

兼總院科主任、組長 

1.分院「一級單
位」包含部、科、
中心等組織名稱，
爰「一級單位」名
稱納入陞遷序列
職務名稱，並酌作
文字修正。 
2.營養室組長係
由師（二）級兼
任，爰酌作文字修
正。  

三 
師（二）級 

以上 

醫事檢驗師、醫事放

射師、物理治療師、

職能治療師、語言治

療師、臨床心理師、

呼吸治療師、藥師、

營養師、聽力師、牙

體技術師 

三 師（二）級 
醫事檢驗師、醫事放

射師、物理治療師、

職能治療師、語言治

療師、臨床心理師、

呼吸治療師、藥師、

營養師、聽力師、牙

體技術師、護理師、

助產師、總院品質管

理中心科主任 

1.免兼主管職務
後，仍回歸師級職
缺，爰級別酌作修
正，師（二）級新
增「以上」文字。 
2.配合本院「處務
規程」及「編制表」
修編，「總院品質
管理中心科主任」
職務，為本院二級
單位「總院科主
任」職務，爰配合
刪減職務名稱；另
「護理師、助產
師」已明訂護理人
員陞遷序列職務
務名稱，爰配合刪
減職務名稱。 

二 師（三）級 二 師（三）級 

一 士（生）級 

藥劑生、醫事檢驗生、

醫事放射士、牙體技術

生、物理治療生 

一 士（生）級 

藥劑生、醫事檢驗生、

醫事放射士、牙體技術

生、物理治療生 

未修正。 

附註： 

一、原職晉升級別應經甄審程序辦理。 

二、分院其他醫事人員陞任總院相關級別職

務應合於總院各級別醫事人員遴用資格

相關規定及輔導會訂頒「國軍退除役官

兵輔導委員會所屬醫療機構兼任首長、

副首長及醫事單位主管、副主管遴用資

格表」。 

附註： 

一、原職晉升級別應經甄審程序辦理。 

二、分院其他醫事人員陞任總院相關級

別職務應合於總院各級別醫事人員

遴用資格相關規定及輔導會訂頒

「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所屬

醫療機構兼任首長、副首長及醫事

單位主管、副主管遴用資格表」。 

未修正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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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臺中榮民總醫院暨所屬分院技術人員陞遷序列表」修正對照表   附表四 

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
修正說明 

序列 職務列等 職務名稱 序列 職務列等 職務名稱 

七 

簡任第十職等 室主任 

七 

薦任第八至
九職等或簡
任第十職等 

技正 

配合本院「處務規程」
及「編制表」修編，「職
業安全衛生室」室主
任改為專任「簡任第
十職等」職務，爰刪
除職務列等「薦任第
八至九職等或簡任第
十職等」、「技正」職
務名稱。 

薦任第八至 
簡任第十職等 

研究員 
薦任第八至 
簡任第十職等 

研究員 

六 

薦任九職等 組長、分院主任 

六 

薦任第八至
九職等 

技正兼組長 

配合本院「處務規程」
及「編制表」修編，
技術人員二級主管
「組長」職缺職務均
為專任，爰第六序列
增列「薦任第九職等」
之職務列等及「組長」
職務名稱；另所屬分
院「職業安全衛生室」
主任，業已修正為專
任職務，併案增列「分
院主任」職務名稱。 

薦任第八至
九職等 

技正兼組長 

薦任第七至
九職等 

技師兼組長、高級

分析師兼組長 薦任第七至
九職等 

技師兼組長、高級

分析師兼組長 

五 

薦任第八至
九職等 

技正 

五 

薦任第八至
九職等 

技正 
未修正。 

薦任第七至
九職等 

技師、高級分析

師、副研究員 

薦任第七至
九職等 

技師、高級分析

師、副研究員 

四 
委任第五職
等或薦任第
六至七職等 

助理研究員、技
士、副技師、分析
師、設計師、職業

安全管理師 

四 
委任第五職
等或薦任第
六至七職等 

助理研究員、技
士、副技師、分析
師、設計師、職業

安全管理師 

未修正。 

三 
委任第四至五
職等或薦任
第六職等 

技術員、技佐、助

理設計師 
三 

委任第四至五
職等或薦任
第六職等 

技術員、技佐、助

理設計師 
未修正。 

二 
委任第四至五

職等 

技術員、技佐、 

助理設計師、 
二 

委任第四至五

職等 

技術員、技佐、 

助理設計師、 
未修正。 

一 
委任第三至五

職等 

職業安全衛生管理
員、技術助理員、
病房助理員、管理

員 

一 
委任第三至五

職等 

職業安全衛生管理
員、技術助理員、
病房助理員、管理

員 

未修正。 

附註： 
一、 本表依據公務人員陞遷法第 6

條及其施行細則第 4 條、第 8
條規定訂定。 

二、 第七序列「研究員」調任「室主
任」職務，應經甄審程序辦理。 

附註：本表依據公務人員陞遷法第 6
條及其施行細則第 4條、第 8
條規定訂定。 

茲以同一陞遷職
務性質及職責程
度有別，增列第二
點，明定第七序列
「研究員」調任
「室主任」職務，
應經甄審程序辦
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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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臺中榮民總醫院暨所屬分院行政人員陞遷序列表」修正對照表   附表五 

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
修正說明 

序列 職務列等 職務名稱 
序
列 

職務列等 職務名稱 

九 
簡任第十至 
第十一職等 

主任秘書 十 
簡任第十至 
第十一職等 

主任秘書 未修正。 

八 簡任第十職等 室主任 九 簡任第十職等 室主任 未修正。 

七 

薦任第九職等或
簡任第十職等 

副主任 八 
薦任第九職等或
簡任第十職等 

副主任 
1. 整併第七、八序

列，其餘「序列」
依序調整。 

2. 依編制表「秘書」
職務，得列簡任第
十職等一名，爰酌
作文字修正。 

簡任第十職等 秘書 七 
薦任第八至九職等
或簡任第十職等 

秘書 

六 薦任第九職等 組長、分院主任 六 薦任第九職等 組長、分院主任 未修正。 

五 

薦任第八至九職
等 

秘書 
五 

薦任第八至九職
等 

秘書 
未修正。 

薦任第七至九職
等 

秘書、專員 
薦任第七至九職

等 
秘書、專員 

四 
薦任第八職等 專員 

四 
薦任第八職等 專員 

未修正。 薦任第六至 
第八職等 

輔導員 
薦任第六至 
第八職等 

輔導員 

三 
委任第五職等或薦
任第六至第七職等 

組（科）員、社
會工作師 

三 
委任第五職等或薦
任第六至第七職等 

組（科）員、社
會工作師 

未修正。 

二 
委任第三至 
第五職等 

辦事員 二 
委任第三至 
第五職等 

辦事員 未修正。 

一 
委任第一至第三職

等 
書記 一 

委任第一至第三職
等 

書記 未修正。 

附註： 
一、 本表依據公務人員陞遷法第 6

條及其施行細則第 4 條、第 8
條規定訂定。 

二、 第七序列「秘書」調任「副主任」
職務，應經甄審程序辦理。 

三、 人事、政風、主計系統人員，得
視同本機關人員，如遷調或降調
本機關同一序列職務列等一般
性職務，尚得免經甄審（選）程
序辦理；惟均須徵得各該系統任
免權責機關之同意。 

附註：本表依據公務人員陞遷法第 6
條及其施行細則第 4條、第 8
條規定訂定。 

1. 茲以同一陞遷職務
性質及職責程度有
別，增列第二點，
明定第七序列「秘
書」調任「副主任」
職務，應經甄審程
序辦理。 

2. 依公務人員陞遷法
第 5 條第 2 項及第
18條第 1項相關規
定，及銓敍部 101
年 2 月 7 日部銓二
字 第 1013556335
號書函釋略以，人
事、政風、主計人
員得視同本機關人
員，並依陞遷序
列，參加內陞或外
補，爰增列第三點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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